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執行各項臨時活動道路交通管制指揮疏導作業原則

制(訂)定日期：民國 89 年 03 月 0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9年 3月 4日臺北市政府（89）府警交字第 8902075800號函訂定發布全

文 8點

壹、依據：

    一、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一○四七次市政會議　市長指示事項。 

    二、臺北市政府八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研商本府執行各項臨時活動交通管制指揮疏導作

        業原則會議決議事項。

貳、狀況： 

    本市執行各類型臨時活動，活動現場周邊人、車、違規攤販聚集，嚴重影響交通甚鉅，

    為妥善疏處並維持本市交通順暢，特訂定本原則。

參、執行構想： 

    統合規劃運用警力及結合義交人員，在統一指揮、分區負責下，以全面交通指揮、疏導

    、管制為基礎，彈性縱深部署為原則，藉交通疏導、管制、巡邏、取締拖吊等

    諸般手段維護交通秩序安全。

肆、本原則應依據本府各機關及權責單位所頒訂之管理要點、作業規定為執行依據：

    一、交通局： 

        臺北市重要工程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作業規定──關於使用道路路跑、體育競賽

        或其他性質相類之活動，應向臺北市道安會報申請使用許可後，始可舉行。

    二、都市發展局：

        各機關團體舉辦臨時活動使用臺北市道路管理要點──使用道路舉辦活動應具正當

        性，且足以增進本市都市生活，並除道路外，確無其他替代地點或非使用道路無以

        表現其特點為限者，其容許種類如左列：

        （一）藝文、休閒或其他同性質之活動。

        （二）宗教、民俗節慶活動。

        （三）公益活動。

        前項活動不包含婚喪喜慶及集會遊行法所規範之活動等項目。 

    三、警察局：（集會、遊行主管機關）

        集會、遊行應向所在地警察機關申請許可，始可舉行。若所在地跨越二個分局之轄



        區者，其主管機關為警察局。

        室內集會無須申請許可，但使用擴音器或其他視聽器材足以形成室外集會者，應經

        申請許可。

伍、交通指揮疏導勤務劃分原則：

    一、各項大型活動應視區段、時段、人數制宜，有關交通指揮疏導勤務之派遣，原則上

        採地區責任制，由地區分局現地會勘據以規劃執行。惟若地區分局因警力不足時，

        可協調交通大隊作警力之調度派遣。

    二、若該頊活動跨越兩分局以上轄區時，基於交通整體考量，則由本局交通大隊統籌規

        劃，責由各轄區分局據以執行，並由本局交通大隊（直屬分隊）依交通狀況彈性實

        施複式部署警力，期以達成交通舒暢。

    三、各項大型造勢活動，由轄區分局視活動現場狀況審慎審核，並要求主辦單位提出交

        通疏導計畫，若活動現場狀況過大，應聯繫各相關單位協助審核，妥適規劃交通疏

        導方案。

    四、因應第十任總統、副總統各項選舉造勢活動對交通之衝擊，由交通大隊召集相關單

        位（警察局、交通局一、二科、環保局、交工處、停管處）成立處理小組，所轄分

        局執行各種造勢活動，必要時移請處理小組審核，綜合討論，並研擬應對處理方案

        ，由各相關單位配合執行。（處理小組成員如附件一）。

陸、勤務現劃：

    一、基本原則： 

        （一）勤務之執行，必要時應協調鄰近之分局配合執行周邊交通疏導勤務。

        （二）勤務之規劃應視活動之狀況（場所、人數、現場環境、車流等），區分為管

              制區（點）、行人徒步區、停車區、禁止停車區、疏導區及擴大交通疏導區

              等，並作整體考量。

        （三）活動現場及周邊道路應嚴禁違規停車及攤販之設攤，勤務規劃應考量預定區

              外停車點，並派員引導車輛至指定停車地點停放。

        （四）活動現場若須實施交通管制，除須做好活動現場之交通管制外，應考量群眾

              聚集及突發狀況之發生，擴大交通管制範圍，並事先妥為規劃車輛改道方案

              。

    二、候選人政見會場及競選總部之交通管制，應請主辦單位向有關單位申請核准，並與

        主辦單位取得密切聯繫，隨時掌握活動狀況、參加人數、活動範圍，據以規劃交通

        管制疏導方案，確保周邊道路交通順暢。

    三、集會遊行之交通管制，遊行隊伍原則上以行走慢車道，並維持對向車流通暢與橫向

        間斷放行疏導作為，以紅綠燈實施彈性管制，並隨時透過警察廣播電台不定時作路



        況報導，以宣導、通知用路人提前改道行駛，減少交通衝擊。

    四、臨時勤務之交通管制：

        （一）單純活動：依活動性質、參加人數酌派警力協助周邊交通疏導。

        （二）複雜活動：主辦單位申請使用道路時，應載明使用道路之目的、期限、使用

              地點、範圍及計畫圖說（含使用車輛種類、數量、參加人數），並先期規劃

              參加人員車輛停放區，各轄區分局應主動協調主辦單位掌握參加人員，車輛

              應停放於指定地點，勿任意違規停車，並依活動狀況妥善規劃區內交通管制

              措施及區外交通改道疏導作為。

柒、協調指示：

    一、各單位受理申請各項臨時活動，應事先妥為規劃管制車輛通行及規範民眾適當停車

        之時段、路段，對交通若有影響，適時發布新聞及公告市民周知，且策擬改道方案

        。

    二、各種活動（選舉造勢、臨時活動、路跑等）地區分局協調主辦單位，提出使用道路

        申請許可，勿因辦理活動而影響交通順暢，引起市民抱怨。

    三、各項臨時活動應協調主辦單位，參與之群眾使用慢車道為原則，儘量避免使用快車

        道，以免發生危險及影響車輛通行。

    四、勤務執行時，以交通指揮疏導為原則，彈性局部交通管制為輔，對於活動現場及周

        邊道路如群眾聚集數量不影響車輛通行，應儘速派員勸導民眾離開車道，並嚴格驅

        離違停車輛，開放車道供車輛通行。如群眾聚集數量影響車輛通行路段，應實施彈

        性交通管制措施，避免人、車交集，造成交通阻塞。並應適時派員於前一路口指揮

        疏導車輛提前改道行駛，以維道路交通順暢。

    五、對於合法停車格位車輛，原則勿拖吊移置，如需移置車輛時應事前公告市民周知，

        並應將被移置拖吊車輛之拖吊地點及移置地點於地上註明相關資訊。並將人車資料

        送所轄派出所及分局勤指中心，供市民查詢，以加強便民服務工作。

    六、執勤員警應嚴格執法，尤對並排停車、路口十公尺停車、禁止臨停處所停車及攤販

        ，均應嚴格取締拖吊、排除。

    七、各單位執行勤務對於交通崗之派遣，應視狀況派遣交通管制崗、交通輔助崗，必要

        時協請義交人員支援。

    八、分區、分段預置拖吊車、拒馬、車輛改道（管制）牌，以利適時排除路障及彈性管

        制疏導交通，並作車輛指揮改道措施。

    九、勤務執行前應對執勤人員施以任務講習，勤前教育，藉以統一觀念及作法，達成共

        識。

捌、依據法令：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五條：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與順暢，公路或警察機關於必要時，得就左列事項發

                布命令：

                （一）指定某線道路，或某線道路區段禁止成限制車輛、行人通行，或禁

                      止穿越道路，或禁止停車及臨時停車。

                （二）劃設行人徒步區。

        第六條：道路因車輛或行人臨時通行量顯著增加，或遇突發事故，足使交通陷於停

                滯或混亂時，警察機關或執行交通執法之警察，得調撥車道或禁止、限制

                車輛或行人通行。

        第五十五條：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

                    元以下罰鍰：

                    （一）在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鐵路平交道、人行道、行

                          人穿越道、快車道臨時停車者。

                    （二）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五公

                          尺內臨時停車者。

                    （三）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處所臨時停車者。

                    （四）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臨

                          時停車者。

                    （五）在道路交通標誌前臨時停車，遮蔽標誌者。

        第五十六條：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

                    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者。

                    （二）在彎道、徒坡、狹路、或道路修理路段停車者。

                    （三）在機場、車站、碼頭、學校、娛樂、展覽、競技、市場或其他

                          公共場所出、入口或消防栓之前停車者。

                    （四）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處所停車者。

                    （五）在顯有妨礙他車通行處所停車者。

                    （六）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停

                          車者。

                    （七）於路邊劃有停放車輛線之處所停車者。

                    （八）自用汽車在營業汽車招呼站停車者。

                    （九）停車時間、位置、方式、車種不依規定者。

                    （十）在道路收費停車處所停車，不依現定繳費者。



                    前項情形，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應責令汽

                    車駕駛人將汽車移置適當處所：如汽車駕駛人不予移置或不在車內時

                    ，得由該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為之，或得於

                    舉發其違規後，使用民間拖吊車拖離之，並收取移置費。

    二、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現則：

        第六十九條：申請使用道路，應填具申請書，載明左列事項；使用道路之目的、期

                    限、暨使用地點、範圍及計畫圖說。

                    前項申請書所載事項，如有變更時，應向主管機關提出變更申請。

    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一百四十二條：未經警察機關許可，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在道路舉行賽會、擺設宴席、拍攝影片、演戲、運動或其

                              他類似之行為。

                        （二）在道路曝晒物品或擺設攤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

                              十二、八十三條）。

    四、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七十二條：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罰款。

                    1.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酗酒滋事，謾罵喧鬧，不聽制止者

                      。

                    2.無正當理由，擅吹警笛或擅發其他警號者。 

                    3.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共安寧者。 

        第七十二條三款：裝有麥克風的吉普車，沿街以高貝音量播放不妥歌曲；如該車輛

                        非行駛於噪音管制區內，而有製造足以妨害公共安寧秩序者，可

                        由警察機關依社維法裁處。

        第七十三條：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罰款。

                    1.於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展覽會、運動會或其他公共場所，口角

                      紛爭或喧嘩滋事，不聽制止者。

                    2.於發生災變之際，停聚圍觀，妨害救助或處理，不聽制止者。 

        第七十九條第二款：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罰款。

                          於公共場所任意叫賣物品，妨礙交通，不聽制止者。 

    五、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五十二條：政黨及候選人為競選活動使用之擴音器，以裝置於宣傳車輛或競選辦

                    事處為限，並不得妨害其他政黨及候選人發表政見。

        第八十七條：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

        第八十七條之一：辦理選舉、罷免期間，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

                        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八十七條之二：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六、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七十二條：利用競選、助選或連署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七十三條：辦理選舉、罷免期間，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

                    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十四條：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七、刑法：

        第三百二十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

                      之規定處斷。

    八、集會遊行法：

        第十四條：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時，得就左列事項為必要之限制。 

                  1.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築物安全之事項。 

                  2.關於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之事項。 

                  3.關於維持交通秩序或公共衛生之事項。 

                  4.關於維持機關、學校等公共場所安寧之事項。 

                  5.關於集會、遊行之人數、時間、處所、路線事項。 

                  6.關於妨害身分辨識之化裝事項。 

        第十八條：集會、遊行之負責人，應於集會、遊行時親自在場主持，維持秩序；其

                  集會處所、遊行路線於使用後遺有廢棄物或污染者，並應負責清理。

        第二十四條：集會、遊行時，警察人員得到場維持秩序。主管機關依負責人之請求

                    ，應到場疏導交通及維持秩序。

        第二十五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

                    1.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而擅自舉行者。



                    2.經許可之集會、遊行而有違反許可事項、許可限制事項者。

                    3.利用第八條第一項各款集會、遊行，而有違反法令之行為者。

                    4.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者。

                    前項制止、命令解散，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

        第二十八條：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者，處集會、遊行負

                    責或其代理人或主持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九條：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仍繼續舉行經制止

                    而不遵從，首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